广州市艺术中学2025年美术综合培育和美术课程高水平提升服务项目初步需求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属性：服务类
2.服务范围：
高三级学生联考课程建设、高三级学生美术校考课程建设及高尖美院备提升服务，书法课程提升、美术及书法助教及代课、聘请美术书法专家等。美术专业高一、高二级学生美术培优补差、初升高教学劳务服务，名家进校园活动、美术教师培训和专业能力提升交流服务、高三专家聘请等。
3.服务内容及周期：
[bookmark: _GoBack]（1）为美术专业高三级学生联考课程提供四个科目方向课程建设和水平提升服务以及为美术专业高三级学生美术课程提供校考至少六个科目（素描全身像、素描半身像、色彩风景、色彩头像、命题创作、创意设计等）方向课程提升服务，服务周期3个月。
（2）为书法高一、高二课程提供四个科目方向课程建设和水平提升服务。提供两个年级书法课程建设，年级不少于20人/班，开设班数不少于1班/级。包括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四种字体的训练课程。
（3）针对中央美术学院、清华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的校考提供素描、色彩、速写、创作、理论课程。
（4）培优补差提供素描静物、石膏头像、色彩静物、色彩风景等课程。
（5）名家进校园活动要求每学期至少一次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播音的专家进校园与教师、学生开展讲座、培训、交流。
4.课程培训人数及要求：
（1）高三级美术课程建设，年级不少于300人/级，开设班数不少于9班/级。书法25人/级，两个年级。
（2）高三级美术专业联考课程建设，不少于300人，开设班数不少7班（素描、速写、色彩三个专业，每个专业分A、B班；综合能力专业1个班）。
（3）初升高和培优课程提升服务，初升高课程建设不少于200人，开设不少于9个班，培优课程建设不少于150人，开设班数不少于5个班。
（4）高尖美院备考课程建设不少于30人/班，不少于2班/级。
5.上课时间要求：
（1）按学校学期教学计划，美术专业高一、高二级培优按学校学期教学计划每周三天，每天早/午/晚三段，每段3小时；课程培训人数40人/级。
（2）美术专业高三级按学校学期教学计划每周六天，每天早/午/晚三段，每段3小时。
（3）初升高按学期要求计划暑假、暑假、3月、4月共四次，每次七天，每天早/午2段，每段3小时。培优课程按学期要求，每周3天，每天早/午/晚三段，每段3小时。
6.需要每季度至少提供美术专业教师培训2次，每次培训人数不少于20人。培训内容应包括素描、色彩、综合创作、美术理论等内容，具体以学校实际要求为准。
7.聘请专家指导：
高三美术不少于5次，每次不少于3人。高一高二每学期不少于2次，每次不少于3人。书法每学期不少于10次，每次不少于1人。
8.项目服务期间，开展不低于6次的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交流活动，形式不限于讲座、示范、研讨等，具体内容要求以学校实际为准。
9.项目管理人员及师资要求：
（1）本项目总负责人1名。总负责人至少有五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经历。
（2）需要组建至少12名美术专家团队。
（3）专业团队管理人员至少1名，需要具有美术高考备考经验一年以上且具有美术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职称。
（4）专业人员配置要求：
①具有美术类教师资格证书的美术专业教师不少于18名。
②团队内需要包含不少于3名具有美术相关专业中级或以上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证的课程培训导师。
③团队内需要包含不少于4名具有美术相关专业和不少于2名具有书法相关专业副高级或以上教师专业技术职称证的课程培训导师。
④团队内需要包含不少于3名具有美术类高等院校正高级或以上教师专业技术职称的课程培训导师。
10.上课要求：
为保证培训效果，供应商需按要求提供必要的教学设备。
11.配套服务要求：
（1）供应商需根据实际提升目标和要求提供必要的场地。
（2）供应商需根据实际提升目标和要求提供有针对性的课程资源。
（3）供应商需根据实际提升目标和要求提供教师。
（4）供应商需提供提升服务所需的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培训组织人员服务、必要的交通接送或客运服务、意外保险服务、纸质培训教材供应服务、纸笔供应服务、笔记本以及茶水等供应服务）。
（5）供应商需安排相应的项目专案小组（包含一个完善且固定的策划组织和管理人员），便于与采购人就项目细节等方面进行适时沟通联系；为使项目按质、按量、按时、有序实施，投标文件中应详细列述拟参与本项目的人员名单、资历及在项目中所负的职责。
（6）供应商必须遵照采购人的管理及安排，所有服务必须达到采购人的标准要求。
12.其他管理要求：
（1）供应商应自觉遵守国家有关财经制度规定，严禁以任何形式向采购人及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克扣款项或虚开、增开发票等服务，并应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廉政监督工作。
（2）采购人将定期或不定期地对供应商的服务质量、合同执行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凡不符合要求的，要限期改正及追究违约责任；规定期限内仍达不到要求的，将由采购人按照有关规定取消其服务资格。
（3）供应商拟派本项目的所有服务人员（含教师、助教及相关服务人员）的劳务费、加班费（如涉及）、医疗、保险等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必须确保依法用工。如发生劳资纠纷，由供应商自行妥善解决，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4）在服务过程中，供应商如没有依时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或服务质量达不到要求，经采购人三次提出书面批评意见后仍无改进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且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说明：服务人员费用（包括工资及应交的五险一金等费用）、加班费、交通费、物耗费用、保险、各项税费、利润及合同实施过程中不可预见费用等。供应商报价中漏报或少报的费用，视为此项费用已隐含在报价中，供应商中标后不得再向采购人收取任何费用。合同期内因各种原因导致成本上涨所带来的风险由供应商承担，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并尽可能地提供优质的服务，以确保自身的竞争力。
2.验收要求
（1）按照本项目的服务要求和相关规定，各阶段工作完成实施且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的验收申请资料后7日内组织开展验收工作（具体以采购人确认为准）。
（2）采购人将通过所派服务人员资质是否本项目采购需求、是否按照采购人要求和本项目需求提供服务、服务质量情况等方面进行履约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以此作为服务费用支付的依据。
（3）若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进行整改，若整改之后仍验收不合格，采购人有权不支付相关的服务费用，由此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均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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